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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官员治理与经济发展

尹振东　聂辉华＊

　本 文 建 立 了 一 个 模 型 来 解 释 腐 败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关 系。
企业采取不合规技术会导致经济增长，但会 带 来 腐 败 问 题。在 经 济

发展早期，不合规技术的负外部性 不 大，官 员 的 激 励 比 较 重 要，此

时会出现一个腐败均衡：高 腐 败、高 增 长、多 事 故 和 弱 问 责。在 经

济较发达时期，不合规技术的负外部性较大，政 府 会 加 强 对 企 业 的

管制并严厉打击腐败，这导致了一个无腐败均衡：无腐败、低增长、
无事故和 强 问 责。本 文 的 研 究 为 反 腐 败 和 经 济 新 常 态 提 供 了 一 个

解释。
　腐败，管制，经济发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０．０１．０２

一、导　　论

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然而，根据

西方标准，中国的制度质量并不算高，在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上对投资者产

权的保护水平较弱 （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在透明国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清廉排行榜上排名中等偏下１。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为什么中国在制

度质量不高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四十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中

国之谜”（Ｃｈｉｎａ　ｐｕｚｚｌｅ）。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都认识到，中国的地

方政府在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方 面 发 挥 了 关 键 作 用 （例 如，杨 瑞 龙，１９９８；张 军，

２００７；Ｘｕ，２０１１）。地方官员为什么有动力发展经济呢？“保护市场的联邦主

义”文献认为，在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可以获得更

多的税收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在此基础上，官员晋升文献认

为，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 （ＧＤＰ增长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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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 政 治 晋 升 是 正 相 关 的，因 此 官 员 会 为 了 晋 升 而 努 力 发 展 经 济 （Ｂｏ，

２００２；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２

我们同意财政联邦主义文献 和 官 员 晋 升 文 献 对 “中 国 之 谜”具 有 较 强 的

解释力，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绝大多数

基层公务员而言，特别是非经济部门的普通公务员 （例如，人社局、法院以

及宣传部的一般职员）而 言，他 们 为 什 么 有 动 力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呢？ 一 方 面，

他们并不能处置 税 收 留 成，他 们 的 工 资 也 不 是 直 接 与 税 收 挂 钩；另 一 方 面，

他们的升迁空间非常狭隘，因为 通 过 提 高ＧＤＰ而 升 迁 的 毕 竟 只 是 一 个 地 方

的极少数主要领导人 （例如，市 委 书 记、市 长）。事 实 上，在 一 个 典 型 的 县

级行政单位，９０％的 公 务 员 终 其 一 生 只 能 升 到 副 科 级 职 务 （行 政 职 务 的 最

低级），９９％的人止步于正科级职 务 以 下。３我 们 认 为，现 有 文 献 难 以 回 答 这

个问题，因 为 它 们 忽 视 了 官 员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的 第 三 种 动 力———经 济 收 入，

包括正常的工资和不正常的寻 租 或 者 腐 败 收 入４，而 且 后 者 在 我 们 的 模 型 中

尤其重要。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十八大之前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腐败

长期并存？不管是财政联邦主义文献还是官员晋升文献，都难以回答这个问

题，因为它们实际上假设了官员发展经济的方式都是合法的，或者干脆忽视

了发展经济的手段合法性问题。然而实际上，腐败问题自古至今都是政府治

理的毒瘤，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任何忽略腐败问题的政治经

济学分析都是不完整的。为此，本文将腐败引入官员的行为选择，试图弥补

现有文献的上述两点不足。那么，官员腐败是如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呢？

我们的逻辑如下。在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三层代理框架下，

我们假设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管理企业。地方政府有两个任务：招商引资

和审批企业的成立 （管制）。企业有两种生产技术：“合规技术”（环保的、安

全的、不会出现事故，没有负外 部 性，但 是 成 本 高）、 “不 合 规 技 术” （污 染

的、不安全的、会出现事故，有负外部性，但是成本低）。５如果企业采取不合

规技术，需要贿赂地方官员才能通过审批，此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政企

合谋 （聂辉华 和 李 金 波，２００６；聂 辉 华，２０１３）以 及 腐 败 就 发 生 了；反 之，

如果企业采取合规技术，可以直接通过地方政府的审批，此时没有政企合谋

（腐败）。因此，一方面腐败通过 提 高 官 员 收 入，客 观 上 提 高 了 地 方 官 员 发 展

２ 徐现祥和王贤彬 （２０１０）、陈钊和徐彤 （２０１１）以及皮建才 （２０１２）等模型化了官员的晋升激励。
３ 冯军旗 （２０１０）在 《中县干部》中 推 断，在 县 里，一 个 大 学 毕 业 生 平 均 需 要１０年 才 能 升 为 副 科

级，并且在５２岁副科级退居二线之前几乎不可能升为正科级干部。中国的基层单位是县区，因此上

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基层公务员的升迁机会。
４ 本文将寻租等同于腐败，即政府官员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５）。
５ “合规”（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与 “不合规”（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的说法借鉴自Ｄｒｕｇｏｖ（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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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努力水平，并吸引了更多企业，其中部分会选择成为 “合规企业”，这

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腐败给社会造成了负外部性。

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同时完成招商引资和审批企业这两个任务，但是

这两个任务存在着激励冲突：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中央需要在经济

增长时支付给地方政府较高收益，这就诱使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 “不合规

企业”的审批以获得经济增长时的高收益，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

企业的激励。因此，中央政府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加强对不合规企业

的管制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取舍。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负外部性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比较小。例如，

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生存问题，而不是太

注重保护环境。地方政府面对两个任务的激励冲突，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

同时，客观上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腐败。因此，当有负外部性的各类事故 （环

境污染、矿难、食品中毒、偷税漏税、破坏耕地等）发生时，中 央 政 府 对 企

业的处罚较轻，对地方 官 员 问 责 也 较 弱。这 形 成 了 一 个 “腐 败 均 衡”：高 腐

败、高增长、多事故和弱问责。

在经济较发达时期，负外部性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比较大。例如，

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众强烈要求政府

保护环境。此时，面对地方政府的两个任务的激励冲突，中央政府为激励地

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会降低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将环境和各类

事故指标与ＧＤＰ一起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对事故企业和官员进行更为

严厉的处罚，同时加大反腐的力度，阻止不合规企业贿赂地方官员。这导致

了一个 “无腐败均衡”６：无腐败、低增长、无事故和强问责。

最后，如果以事后中央政府证实企业采用不合规技术的概率来衡量中央

相对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那么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时，会形成腐败

均衡；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变小，中央政府会更加偏好无腐败均衡。在本文

中，无腐败均衡 的 出 现 象 征 着 中 国 经 济 进 入 了 新 常 态，即 追 求 次 高 速 增 长，

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和动能转换。

本文的逻辑和结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征事实是高度一致的。以环

境保护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快速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成

６ 本文所指的 “腐败均衡”和 “无腐败均衡”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概括，目的是通过明 显 的 对 比 来 刻

画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即便在本文所讨论的腐败均衡中，也只是部分企业选择了不合规技术和 腐 败

行为，并非所有企业都参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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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任务，环境保护问题并未受到高度关注。７随着生产力 的 快 速 发 展 和 需

求的变化，民众和政府对自然环境越来越重视。这一变化突出地体现在政府

对环境保护主 管 机 构 的 设 置 上。１９８２年，中 国 设 立 了 城 乡 建 设 环 境 保 护 部，

下设正厅级的环境保护局。１９８４年，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

由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代管的国家局 （副部级单位）。１９８８年，国家环境保护

局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并作为国务院直属

机构。１９９８年，国 家 环 境 保 护 局 升 格 为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正 部 级）。２００８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特别是中

共十八大之后，环境保护力度出现了显著的变化。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开始，环境

保护部从之前监督地方企业的环境保护问题，扩大到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保

护问题，对环保不力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 “约谈”，对环评过程中的腐

败现象高度重视。２０１６年年初，中央成立由环保部牵头、中纪委和中组部参

加的中央环保督察组，２０１６年９月环保部门开始实试行省以下垂直管理。８在

环境保护问题比较突出的天津市，多位地方官员因为环保整改不力而被免职。

在环保风暴下，ＧＤＰ在一些地方不再是首要的考核目标，环保反而成为不可

触碰的 “红线”。９在生产安全领域，国家对矿难的治理也体 现 了 类 似 的 逻 辑。

负责煤矿安全的安监局和煤监局不断升格，对矿难企业的处罚力度和对相关

腐败官员的处罚力度均不断加大 （聂辉华，２０１３）。总之，在新常态下，中央

政府对腐败现象实行 “零容忍”，对各类生产事故实行严厉问责，不再单纯追

求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经济学解释。

本文在三个方面丰富了现有文献。第一，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解 释 了 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方面，财政联邦主义文献强调

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官员晋升文献强

调了官 员 的 升 迁 动 机 （Ｂｏ，２００２；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中 性 政 府 理 论 （姚

洋，２０１１；贺大兴和姚洋，２０１１）认为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 会 结 构 产 生 的

中性的中央政府能够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策。而本文将官员

的寻租收益作为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各类

普通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为，这与上述文献是互补的。与西方的民主国家

不同，在中国影响官员行为的主要因素不是定期选举，而是自上而下的监督

与激励 （税收分成和政治晋 升）以 及 寻 租 收 益。因 此，本 文 也 丰 富 了 对 不 同

７ 梁平汉和高楠 （２０１４）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地级市的数据发现，环境领域存在普遍的政企合谋与企业

污染现象。
８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６－０９／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１０８５３．ｈｔｍ。
９ 董瑞强，“环保督察 ‘风暴’席卷全国背后”，新浪网，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ｒｏｌ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２／ｄｏｃ－
ｉｆｙｉｘｃａｗ４３１４０４６．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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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下官员行为的研究。１０

第二，本文将腐败与负外部性的动态变化联系起来，在一个统一 的 框 架

下解开了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悖论”。长期以来，关于腐败和经济增长的

关系一直存在两 个 截 然 相 反 的 观 点。１１一 类 文 献 认 为 腐 败 是 经 济 车 轮 前 进 的

“沙子”（ｓａｎｄｅｒ），或者是政府的 “掠夺之手”（ｇｒａｂｂｉｎｇ　ｈａｎｄ）。腐败通过扭

曲投资 （Ｍａｕｒｏ，１９９５；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３）、阻碍创新和扭曲人才配

置 （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等渠道阻碍了经济增长。另一类文献认为，腐败

是 “润滑剂”（ｇｒｅａｓｅｒ），或者是政府的 “帮助之手”（ｈｅｌｐｉｎｇ　ｈａｎｄ）。腐败通

过减少官 僚 程 序 （Ｌｕｉ，１９８５），绕 开 管 制 （Ｌｅｖｙ，２００７），能 够 促 进 经 济 增

长。本文则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负外部性相对于经济发展不太重

要，因此地方官员通过放松管制来推动经济增长，此时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

“润滑剂”。在经济较发达时期，负外部性带来的负面作用超过了放松管制带

来的好处，中央政府就会加强管制和更加严厉地打击腐败。通过模型的比较

静态分析，本 文 可 以 解 释 中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两 类 典 型 事 实：十 八 大

（２０１２年年底）之前的高腐败、高速增长、多事故和弱问责１２；十八大之后的

少腐败、次高速增长、少事故和强问责。

第三，本文拓展了合谋理论及其应用。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６）建立了组织内合谋

的经典框架，之后的合谋文献引入了分权 （Ｂａｌｉｇａ　ａｎｄ　Ｓｊ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８）和软

信息 （Ｂａｌｉｇａ，１９９９）、敲诈 （Ｋｈａｌｉ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等新的情景，最新的防范

合谋文献考虑了业务外包 （Ｂｕｒｌａｎｄｏ　ａｎｄ　Ｍｏｔｔａ，２０１５）与 类 型 关 联 （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本文与上述文献有两点不同：首先，本文重点讨论了 什 么 情

况下委托人会允许监督者和代理人合谋 （即均衡合谋），而已有文献重点是讨

论如何防范合谋，除了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２）、Ｃｈｅ （１９９５）等 极 少 数 文 献 之 外；其

次，本文的合谋模型假设代理人承担了多项任务，而已有文献通常假设代理

人只承担一项任务。因此，本文在一个中国式科层环境下将合谋模型与多任

务代理模型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结合起来。１３

１０ 一些文献发现了与我们类似的结论。例如，李猛和沈坤荣 （２０１０）通过分析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率发

现，官员腐败对地区经济波动的影 响 具 有 正 的 显 著 性，而 财 税 激 励 和 政 治 晋 升 激 励 的 影 响 并 不 显 著。
吴一平和芮萌 （２０１０）利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倒 Ｕ形关系，
在制度不完善的欠发达地区呈现了正向关系。徐业坤和李维安 （２０１６）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发 现，腐 败

为有政治关联的民企提供了更多信贷资源和投资支出，从而提高了企业绩效。本文与上述文献的 主 要

差别是，我们在数学模型中 引 入 了 多 任 务 代 理 下 的 地 方 官 员 的 努 力 水 平 以 及 中 央 政 府 对 政 企 合 谋 的

态度。　
１１ 相关的综述可参考Ｊａｉｎ （２００１）、Ａｉｄｔ（２００３）和聂辉华 （２０１４）。
１２ 桂林等 （２０１５）从政府治理的角度也证明存在腐败均衡，但是他们没有解释腐败均衡向无腐败均衡

的转变。
１３ 尹振东 （２０１１）也建立了地方政府寻找项目和审批项目的两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不过主要对比研究

了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体制的相对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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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模型和主要命 题，第 三

部分是模型的扩展，最后是结论。

二、模　　型

（一）模型设定

我们在Ｊｉａ　ａｎｄ　Ｎｉｅ （２０１７）的基 础 上 建 立 一 个 中 央 政 府—地 方 政 府—企

业的三层代理模型。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企业是唯一的生

产单位。这一假设体现了中国的一个典型事实：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假设

参与人都是风险中 性 的，且 贴 现 率 为０。地 方 政 府 和 企 业 均 受 有 限 责 任 约 束

（ｌｉｍｉｔｅ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首先考虑企业的决策。企业在开办之初需要选择合规技术还是不合规技

术。不合规技术造成负外部性π，如环境污染、矿难、食品安全等问题。合规

技术可以克服负外部性，但是需要企业额外投资ｃ，如购买设备以满足环保和

安全标准。１４企业是有差异的，不同企业的投资成本不同，投资成本ｃ服从区

间为 ［０，ｒ］的可微分布Ｇ （ｃ），假设概率密度函数ｇ （ｃ）可微。为方便叙

述，我们把采用合规技术的企业称为 “合规企业”，采用不合规技术的企业称

为 “不合规企业”。

企业在选择生 产 技 术 之 后，在 开 始 生 产 之 前 需 要 得 到 地 方 政 府 的 批 准。

在中国，每一 个 行 业 都 有 一 个 或 若 干 个 主 管 部 门，包 括 当 地 的 工 商、质 检、

安监、环保或公安部门。该行业所有的企业均需要得到地方主管部门颁发的

执照才能营业，否则就是非法营业。例如，食品生产企业需要质量技术监督

局发放的食品生产许可证，一些制造企业需要地方环保部门发放的排污许可

证。企业在审批通过之后，开始生产，经济实现增长。假设合规企业 和 不 合

规企业的产出都为１＋ｒ，其中交给中央的税收为１，ｒ＞０。如果企业的营业

申请被地方政府否决，其产出为０，经济不增长。假设不合规企业造成的负外

部性比较大，即π＞１＋ｒ，那么从社会福利最大 化 的 角 度 讲，地 方 政 府 应 该

否决不合规企业的申请，通过合规企业的申请。

然后分析地方政府。中国的地方政府承担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招商引资，

另一个是审批企业。一方面，地方政府付出努力，进行招商引资或者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努力水平越高，招来企业的概率就越大。地方政府找到企业

１４ 关于企业生产技术的定义，研究腐败的经济学文献一般是假设两种技术的产出相同，但是不合规技

术具有负外部性 （Ｄｒｕｇｏｖ，２０１０），或者合规技术具有正外部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Ｖｅｒｄｉｅｒ，２０００）。根据

中国现实，我们采用了不合规技术具有负外部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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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为ｅ，付出的努力 成 本 为Ｃ （ｅ）。假 设Ｃ （ｅ）为 严 格 递 增 的 凸 函 数，

且Ｃ （ｅ）≥０。１５在现实中，这两个任务对应于地方政府的两项主要工作，一

个关系着经济总量，一个关系着经济质量，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地 方 政

府非常强调招商引资，通常把招商引资作为排名前三的考核任务来抓。甚至

各个政府部门基本上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包括那些和经济无关的部门，如

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１６其次，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仍然非常严重，尤

其在企业审批上，将近十个部门参与，程序非常复杂。例如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１５年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在北京或者上海开办企业需要１１个程序。１７如

果地方政府对企业管制不严，导致污染、死亡、居民上访等事故，从 而 被 上

级政府批评或者媒体曝光，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绩被 “一票否决”。

我们假设地方政府是自利的，在一定时期内只在乎中央政府支付的报酬

和自己的努力成本，并不在乎不合规企业的社会成本，不一定有激励否决不

合规企业。这是因 为，地 方 政 府 的 主 要 官 员 任 期 较 短，而 且 通 常 不 是 本 地

人１８。假设地方政府知道企业选择的生产技术１９，在审批不合规企业时，有可

能被收买，收受贿赂ｂ，双方 达 成 合 谋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从 而 通 过 不 合 规 企 业 的

申请。

最后考虑中央政府。假设中央政府不仅在乎税收，还在 乎 负 外 部 性，即

中央政府要考虑社会福利。２０中央可以观察并证实企业是否生产即经济是否增

长，但是事后只 能 以 一 定 概 率 判 断 企 业 的 生 产 技 术。当 不 合 规 企 业 生 产 时，

可能会发生矿难、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事故，从而被媒体和中央政府知道。

所以我们假设不合规企业生产后，中央政府以１－ｑ的概率知道并证实是不合

规企业，对企业施以惩罚ｆ≤ｒ （有限责任约束）。当合规企业生产时，中 央

可以观察到经济增长，但是无法证实企业采用了好的生产技术。因此不合规

１５ 这是一个技术性假设，保证了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关于努力的凹性。
１６ 我们获得了一份某县政府发布的 《２００９年度经济发展目标考评实施细则》。根据该规定，考评 实 行

百分制，分值为１００分。主要考核下属１５个乡镇的招商引资 （２７分）、工业发展 （１０分）、财 政 收 入
（２５分）、农业农村工作 （２３分）、小城镇建设和管理 （１０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５分）六个方面内

容。此外，针对１００个县政府直属单位 （如教育局、气象局、公安局等）也有考核 细 则，其 中 规 定 招

商引资占３５分，作为 “中心工作”的主要部分。
１７　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ｄａｔ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ｈｉｎａ，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
１８ 根据现有的文献统计，省委书记或省长的平均任期为３．０３年 （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市 （县）委书

记和市长 （县长）的平均任期为３．０２－３．４６年 （Ｌａｎｄ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同时，根据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

发布的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 （市）党委、政府以及

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１９ 这并不是一个很强的假设。以煤矿行业为例，煤矿 企 业 需 要 从 地 方 政 府 获 得 “五 证 一 照”：采 矿 许

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和营业执照。因 此 通 过 核 查

执照，地方政府其实知道某个煤矿企业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Ｊｉａ　ａｎｄ　Ｎｉｅ，２０１５）。
２０　Ｃａｉ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４）也采取了类似的模 型 设 定。不 过，他 们 的 文 章 强 调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的 横 向

竞争导致了中央政府的税收基础被削弱，而本文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纵向合谋导致中央政府 要

承担更多生产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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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事后不出事的概率ｑ，可以认为是中央相对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ｑ
越大，中央的信息劣势越大。

如果中央政府想让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必须防止地方政府和不合

规企业之间的 合 谋，即 反 腐 败。为 了 简 便，假 设 中 央 政 府 通 过 反 腐 败 机 构

（纪委和公检法部门）可以１００％的概率清除腐败，而且反腐败不需要额外成

本。这样的假设便于我们清楚地考察中央对腐败的态度。２１

根据上述信息结构，中央政府支付给地方政府的报酬有三种情况 （图１）：

图１　中央政府支付给地方政府的报酬

（１）企业 （选择合规技术或 者 不 合 规 技 术）进 行 生 产，中 央 政 府 没 有 观

察到企业是不合规企业，此时中央政府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工资为ｗ１。这里的

“工资”是广义的，包括税收返还或者地方官员的其他货币化收益。

（２）选择不合规技术的企业 进 行 生 产，中 央 政 府 在 事 后 观 察 到 企 业 是 不

合规企业，此时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工资为ｗ２。

（３）企业没有生产或者地方政府没有找到企业，经济没有增长，此时中

央政府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工资为ｗ３。

因为地方政 府 受 有 限 责 任 约 束 的 保 护，最 低 工 资 要 求 为０，即ｗｉ≥０，

ｉ＝１，２，３。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博弈分为５期，时序如下。

第０期，中央政府提供给地方政府状态依存的工资契约 ｛ｗ１，ｗ２，ｗ３｝，

决定对出事企业的惩罚ｆ，以及是否进行反腐败。

第１期，地方政府付出努力ｅ，以ｅ的概率找到一个企业。

第２期，企业选择生产技术，不合规企业会造成负外部性π，企业通过投

资ｃ消除负外部性可以成为合规企业。

第３期，地方政府审批企业，允许合规企业成 立，或 收 受 贿 赂，通 过 不

２１ 即便假设反腐需要一定的行政成本，也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具体见论文拓展部分的分析。中

央反腐败成本为零，并不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具有对称信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反腐败只是 让 官 员

不敢腐败，官员仍然具有自己的信息优势，并不一定会真实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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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企业的申请。

第４期，不合规企业以１－ｑ的概率出事故，中央政府对出事企业惩罚ｆ。

第５期，各方收益实现。

为了研究地方政府是否与不合规 企业合谋，我们假设地方政府一定会通

过合规企业的审批。２２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完成两个任务，既努力发展经济，

又否决不合规企业。但是这两个任务存在冲突：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中央政府需要在经济增长时支付给地方政府足够高的收益，这就诱使地方政

府倾向于通过不合规企业以获得高收益，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

业的激励。因此，中央政府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严格审批之间存在一

个权衡取舍。

中央政府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为了鼓励地方政府发 展 经 济，默 许 地

方政府通过不合规企业的审 批，此 时 腐 败 出 现 了，我 们 把 这 个 结 果 称 为 “腐

败均衡”；第二种是，为了鼓励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进行反腐败，我们

把这个结果称为 “无腐败均衡”。２３下面，我们分别刻画这两种均衡，揭示出每

种均衡的收益与成本，并进一步提出中央政府选择不同均衡的参数空间。

（二）腐败均衡

这是一个完 全 信 息 动 态 博 弈，我 们 运 用 逆 向 归 纳 法 求 解。为 方 便 理 解，

我们画出从第２期开始的博弈树 （见图２）。

图２　从第２期开始的博弈树

首先在第３期，地方政府审批企业申请时，不合规企业如果被否决，只得

到０；如果被通过，得到ｒ－ （１－ｑ）ｆ，那 么 不 合 规 企 业 会 拿 出ｂ＝λ （ｒ－

２２ 给定中央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合规企业的收益一定会比否决合规企业更高。
２３ 中央政府反腐败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不合规企业并不是一个均衡结果，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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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ｑ）ｆ）的金额来贿赂地方政府，其中λ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谈判力２４。λ越

大，贿赂值越大，腐败越严重，所以我们也可以把λ看作腐败程度的一个指

标。地方政府通过不合规企业的激励相容 （ＩＣ）条件为：

ｑｗ１＋ （１－ｑ）ｗ２＋λ （ｒ－ （１－ｑ）ｆ）≥ｗ３． （１）

第２期，企业选择生产技术。企业选择成为合规企业，收益为ｒ－ｃ；选

择成为不合规企业，收益为 （１－λ）（ｒ－ （１－ｑ）ｆ）。那么，存在ｃ＊＝λｒ＋
（１－λ）（１－ｑ）ｆ＝ｂ＋ （１－ｑ）ｆ＜ｒ，当ｃ≤ｃ＊ 时，企业会选择成为合规企

业，反之则选择成为不合规企业。因此，在第０期和第１期，中央政 府 和 地

方政府可以推 断，有 比 例 为Ｇ （ｃ＊）的 企 业 成 为 合 规 企 业，有 比 例 为１－

Ｇ （ｃ＊）的企业成为不 合 规 企 业。惩 罚ｆ 越 大，或 者 不 合 规 企 业 出 事 的 概 率

１－ｑ越大，又或者λ越大，合规企业出现的概率就越高。

第１期，地方政府选择努力水平ｅ。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为：

ＵＣ
ＬＧ＝ｅ ［Ｇ （ｃ＊）

烐烏 烑
Ｇ

ｗ１＋（１－Ｇ （ｃ＊））
烐烏 烑
Ｂ

（ｑｗ１＋ （１－ｑ）ｗ２＋ｂ）］＋

（１－ｅ）ｗ３－Ｃ （ｅ）， （２）

其中，地方政 府 找 到 企 业 的 概 率 为ｅ，经 济 得 以 增 长，合 规 企 业 的 概 率 为

Ｇ （ｃ＊），地方政府获得工资ｗ１；不合规企业出现的概率为１－Ｇ （ｃ＊），地方

政府获得工资ｑｗ１＋ （１－ｑ）ｗ２ 和贿赂ｂ；地方政府没有找到企业的概率为

（１－ｅ），经济没有增长，获得工资ｗ３。地方政府选择努力来最大化自己的收

益。根据模型设定，经济中新增的期望产出为ｅ （１＋ｒ），所以努力在模型中

可以看作经济增长的速度，努力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

第０期，中央政府的收益为税收减去工资和负外部性，具体函数形式为：

ＵＣ
ＣＧ＝ｅ ［１－Ｇ （ｃ＊）ｗ１－ （１－Ｇ （ｃ＊））（ｑｗ１＋ （１－ｑ）ｗ２＋

π）］－ （１－ｅ）ｗ３． （３）

引理１：ｗ３＝０。

在腐败均衡下，中央政府会全力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显然当 经 济 不

增长时，中央政府不会支付给地方政府任何收益。具体来说，ｗ３ 既增加了中

央的工资成本，收紧了地方政府的ＩＣ条件，又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

所以中央政府会令ｗ３＝０，此时ＩＣ条件自然满足。因此，只有在经济增长时

地方政府才能获得正的收益，这对应了现实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ＧＤＰ考

核为主。

对式 （２）的地方政府效用函数求关于努力ｅ的导数，得到一阶条件：

２４ 因为模型较为复杂，我们在计 算 腐 败 大 小 时，借 鉴 部 分 研 究 腐 败 的 经 济 学 文 献 （如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Ｖｅｒｄｉｅｒ，２０００；Ｄｒｕｇｏｖ，２０１０）中采用的简化方法，即根据官员谈判力决定腐败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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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ｃ＊）ｗ１＋ （１－Ｇ （ｃ＊）（ｑｗ１＋ （１－ｑ）ｗ２＋ｂ）＝Ｃ′ （ｅ）． （４）

从一阶条件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努力激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 中 央 政

府支付的绩效工 资ｗ１ 和ｗ２，另 一 个 是 不 合 规 企 业 支 付 的 贿 赂 值ｂ。显 然，

贿赂与工资在激励地方政府努力上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给定地方政府的最优努力水平 （即地方政府努力ｅ的一阶条件），中央政

府选择ｗ１、ｗ２ 和ｆ最大化收益。该规划的求解非常复杂，我们考虑变通方

法，把式 （４）代入中央目标函数以消去ｗ１ 和ｗ２。

ＵＣ
ＣＧ＝ｅ （１－ （１－Ｇ （ｃ＊））（π－ｂ））－ｅ ［Ｇ （ｃ＊）ｗ１＋ （１－

Ｇ （ｃ＊））（ｑｗ１＋ （１－ｑ）ｗ２＋ｂ）］

＝ｅ （１－ （１－Ｇ （ｃ＊））（π－ｂ））－ｅＣ′ （ｅ）． （５）

中央政府的优化问题等价于选择ｆ和ｅ最大化自己收益，而ｗ１ 和ｗ２ 由

地方政府努力的一阶条件决定，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努力的一阶条件，直接考

虑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２５。

定义Ｌ （ｆ）≡ （１－Ｇ （ｃ＊））（π－ｂ）＝ ［１－Ｇ （λｒ＋ （１－λ）（１－

ｑ）ｆ）］［π－λ （ｒ－ （１－ｑ）ｆ）］。中央政府的收益函数变为：

ＵＣ
ＣＧ＝ｅ （１－Ｌ （ｆ））－ｅＣ′ （ｅ）． （６）

观察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显然Ｌ （ｆ）越小，中央政府的收益越大，所

以中央 会 选 择ｆ 最 小 化Ｌ （ｆ）。Ｌ （ｆ）可 以 认 为 是 中 央 政 府 的 损 失 函 数

（ｌｏ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其中，（１－Ｇ （ｃ＊））π是不合规企业造成的期望损失，而

（１－Ｇ （ｃ＊））ｂ是不合规企业支付的期望贿赂，它提高了地方官员的努力水

平，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损失。因为我们无法确保Ｌ （ｆ）是关于ｆ 的凸函数，

所以不能直接运 用 一 阶 方 法 求 解。不 过 我 们 可 以 通 过 施 加 一 些 限 制 性 条 件，

来刻画出最优的ｆ。

１．最优的ｆ
我们主要关注两个参数对ｆ 选择的影响：负外部性π和信息不对称程度

ｑ。假设Ｇ （·）满 足 风 险 率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ｔｅ）
ｇ （ｃ）
１－Ｇ （ｃ）

递 增 的 条 件２６，假 设

λｒ＋
λ （１－Ｇ （λｒ））
（１－λ）ｇ （λｒ）＞

１＋ｒ２７，为 方 便 叙 述，定 义 π槇 （ｑ）＝λｒｑ ＋

λｒ （１－ｑ）（１－Ｇ （λｒ）
Ｇ （ｒ－ （１－λ）ｒｑ）－Ｇ （λｒ）

，定 义０＜ｑ＜１，使 得Ｌ （ｒ） π＝１＋ｒ，ｑ＝ｑ＝

２５ 以上方法借鉴于Ｏｈｌｅｎ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２０１２）。
２６ 这是逆向选择模型的标准假设，有很多分布满足这个假设，如均匀分布和正态分布等。
２７ 这个假设保证了存在ｆ＝０的均衡，因篇幅所限，详细论证过程从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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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０）π＝１＋ｒ，ｑ＝ｑ，则存在以下命题２８：

命题１：（１）当０＜ｑ≤ｑ时，对于任意的π＞１＋ｒ，最优的惩罚为ｆＣ＝ｒ；

（２）当ｑ＜ｑ＜１，π≥π槇 （ｑ）时，ｆＣ ＝ｒ；当１＋ｒ＜π＜π槇 （ｑ）时，

ｆＣ＝０；

（３）最优的惩罚ｆＣ 随π递增，随ｑ递减；

（４）腐败程度ｂ＊ 随π递减，随ｑ递增。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画出最优惩罚ｆ的图像 （图３）：

图３　对出事企业的最优惩罚

中央政府提高对出事企业的处罚有正负两个效应，正效应是让更多企业

选择合规技术，从而降低负外部性；负效应是通过降低腐败程度削弱了对地

方官员努力的激励效果。在分布函数满足风险率递增的条件下，我们发现总

有一个效应占优，对出事企业的处罚或者为０，或者最大，是角点解。

显然，当负外 部 性 较 大 时，正 效 应 更 重 要，应 该 对 出 事 企 业 严 厉 处 罚。

当不出事概率逐渐增大时，腐败收益增大，负效应逐渐增大，因此对出事企

业的处罚应该下降。

当ｑ比较小的时候，不合规企业事后很容易出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小，中央政府既可以为地方发展经济提供较强激励，又

可以通过对不合规企业事后的严厉处罚让大多数企业事前选择成为合规企业，

以降低负外部性。而当ｑ比较大的时候，不合规企业出事概率较小，这时候

中央政府对出事企业的严厉处罚事前不能阻止大多数企业选择成为不合规企

业，而且还会降低腐败的激励效应，所以中央政府事后不怎么处罚出事企业。

不过当负外部性很大时，降低负外部性更重要，中央政府需要对出事企业严

厉处罚，此时与出事概率无关。总之，随着负外部性变大，中央政府 对 出 事

企业的处罚会加强，腐败程度变小，合规企业的可能性增大；而随着不出事

２８ 上标Ｃ代表腐败均衡。因篇幅所限，证明过程从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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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增大，中央政府对出事企业的处罚反而会下降，腐败程度变大，合规企

业的可能性降低。

２．腐败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

在决定中央政府对出事企业的最优处罚后，就可以求出最优惩罚下的中

央政府损失函数Ｌ＊≡Ｌ （ｆ） ｆ＝ｆＣ，进一步根据式 （６）求出地方政府最优

努力水平，然后计算出工资契约，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２：腐败均衡具有以下内容及性质：

（１）地方政府均衡努力水平ｅ　Ｃ 满足：１－Ｌ＊－Ｃ′ （ｅ　Ｃ）－ｅ　ＣＣ″ （ｅ　Ｃ）＝
０；中央 政 府 的 最 优 工 资 契 约 为：ｗ１ 和 ｗ２ 满 足 Ｇ （ｃ＊ ）ｗ１ ＋ （１－

Ｇ （ｃ＊））（ｑｗ１＋ （１－ｑ）ｗ２＋ｂ＊）＝Ｃ′ （ｅ　Ｃ），ｗ３＝０；企业对生产技 术

的选择为：当ｃ≤ｃ＊ 时，企业会选择成为合规 企 业，反 之，则 选 择 成 为 不 合

规企业。

（２）损失函数的比较静态学为：ｄＬ
＊

ｄπ ＞
０，
ｄＬ＊

ｄｑ ≥
０，
ｄＬ＊

ｄλ ＜
０；

（３）地方政府努力的比较静态学为：ｄｅ　
Ｃ

ｄπ＜
０，
ｄｅ　Ｃ

ｄｑ≤
０，
ｄｅ　Ｃ

ｄλ＞
０；

（４）地方政府收益ＵＣ
ＬＧ＝ｅ　ＣＣ′ （ｅ　Ｃ）－Ｃ （ｅ　Ｃ），且

ｄＵＣ
ＬＧ

ｄπ ＜０，
ｄＵＣ

ＬＧ

ｄｑ ≤０，

ｄＵＣ
ＬＧ

ｄλ ＞０；

（５）中央政府收益ＵＣ
ＣＧ＝ｅ　Ｃ－ｅ　ＣＣ′ （ｅ　Ｃ）－ｅ　ＣＬ＊，且

ｄＵＣ
ＣＧ

ｄπ ＜０，
ｄＵＣ

ＣＧ

ｄｑ ≤

０，
ｄＵＣ

ＣＧ

ｄλ ＞０。

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付出努力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好处是带来经济增

长和税收，坏处是不合规企业带来的负外部性损失。当负外部性损失增大时，

中央政府收 益 会 下 降，将 降 低 对 地 方 政 府 的 努 力 激 励，地 方 政 府 的 收 益 也

下降。

因为不出事概率可以认为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信息优势，所以信息不对

称越大，中央政府遭受的损失越大，中央政府收益越小，越不愿意激励地方

政府付出努力，这导致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和收益都会下降。

地方政府的谈判力越大，腐败 程 度 越 大，对 地 方 官 员 的 努 力 激 励 越 大，

同时，腐败程度越大 增 加 了 不 合 规 企 业 的 成 本，这 导 致 了 合 规 企 业 数 目 增

多，降低了负外部性，因此中央收益提 高，也 更 愿 意 激 励 地 方 官 员 的 努 力，

地方政府收益 也 会 增 加。所 以，腐 败 强 化 了 对 地 方 政 府 的 激 励，促 进 了 经

济增长。



４２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９卷

随着负外部性变大，中央 政 府 会 加 强 对 出 事 企 业 的 处 罚，腐 败 程 度 会

下降，经济增长速 度 会 下 降。随 着 中 央 和 地 方 的 信 息 不 对 称 程 度 下 降，中

央政府会强化对 出 事 企 业 的 问 责，腐 败 程 度 也 会 下 降，不 过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会增加。

总之，在腐败均衡中，中央政府会全力鼓励地方政府发 展 经 济，好 处 是

经济增长速度快，坏处是不合规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比较大。

（三）无腐败均衡

如果中央政府强力反腐，一定能消除腐败，使得不合规企业和地 方 政 府

之间的腐败交易无法达成，企业不会再去贿赂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无法收

到贿赂，此时中央政府会激励地方政府否决还是通过不合规企业？命题３给

出了答案。

命题３：如果中央政府反腐，一定会激励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

如果中央政府在反腐败时激励地方通过不合规企业的审批，中央政府的

收益一定会低于腐败均衡时的收益。因为反腐可能会出现懒政怠政现象，降

低经济增长速度，通过不合规企业的审批则会使负外部性更为严重。下面刻

画反腐时否决不合规企业的均衡，即无腐败均衡。

第３期地方政府审批企业申请时，反腐败会消除不合规企业和地方政府

之间的合谋。因为地方政府无法收到贿赂，所以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的

激励相容条件为：ｗ３≥ｑｗ１＋ （１－ｑ）ｗ２。因为不合规企业的申请一定会被

否决，所以第２期企业被迫选择合规技术。第１期，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函

数为：ＵＮ
ＬＧ＝ｅｗ１＋ （１－ｅ）ｗ３－Ｃ （ｅ）。地方政府选择努力最大化自己的效

用，一阶条件为：ｗ１－ｗ３＝Ｃ′ （ｅ）。

引理２：ｗ２＝０，ｗ３＝ｑｗ１。

因为中央想激励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所以当发现企业是不合规企

业时，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作出一定程度的处罚和问责。由于地方政府受有限

责任约束 的 保 护，最 低 工 资 要 求 为０，因 此 中 央 支 付 给 地 方 政 府 的 报 酬 为

ｗ２＝０。２９　ｗ３ 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激励成本，所以中央政府会尽量降低ｗ３，使

ＩＣ条件变紧，即ｗ３＝ｑｗ１。可见，中央政府在经济不增长时也支付地方政府

一定的工资 （ｗ３），在出事时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考核地

方政府时不仅弱化了经济增长指标，还纳入安全生产等指标。

根据引理２可以清楚地看出，地方政府在招商和审批两个任务上存在着

２９　ｗ２＝０可以解读为现实中的停职、撤职或者开除公职。当然，如果我们允许中央进一步处罚地方政

府，虽然中央可以更容易激励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但是并不改变文中逻辑，即中央在激 励 地 方

政府招商引资和审批两个任务上存在着激励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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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冲突：提高ｗ１ 至ｗ１＋Δ，地方政府搜寻企业的 激 励 提 高，但 是 为 促 使

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ｗ３，提高的幅度为ｑΔ，这 又 降

低了地方政府努力的激励。所以不出事的概率衡量了两任务激励冲突的程度

ｑ。ｑ越大，激励冲突越严重，中央越不 容 易 激 励 地 方 政 府 把 两 个 任 务 做 好。

因此当ｑ变大时，为了让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中央政府不得不降低对

招商任务的激励。

第０期，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ＵＮ
ＣＧ＝ｅ （１－ｗ１）－ （１－ｅ）ｗ３，满足

两个约束条件：ｗ１－ｗ３＝Ｃ′ （ｅ），ｗ３＝ｑｗ１。求解上述优化问题，即可得到

无腐败均衡，进而得出该均衡的一些性质。

命题４：当０＜ｑ＜ｑ，存在无腐败均衡３０：

（１）地方政府的均衡努力ｅ　Ｎ 满足：１－
ｑ
１－ｑ

Ｃ″ （ｅ　Ｎ）－Ｃ′ （ｅ　Ｎ）－ｅ　Ｎ×

Ｃ″ （ｅ　Ｎ）＝０；中央 政 府 的 最 优 工 资 契 约 为：ｗ１＝
１
１－ｑ

Ｃ′ （ｅ　Ｎ），ｗ２＝０，

ｗ３＝
ｑ
１－ｑ

Ｃ′ （ｅ　Ｎ）；中央政府对不合规企业的处罚为ｆＮ＝ｒ；所有企业选择

成为合规企业。

（２）地方政府的努力：ｄｅ　
Ｎ

ｄｑ＜
０；

（３）地方政府的收益：ＵＮ
ＬＧ＝ｅ　ＮＣ′ （ｅ　Ｎ）＋

ｑ
１－ｑ

Ｃ′ （ｅ　Ｎ）－Ｃ （ｅ　Ｎ）；

（４）中央政府的收益：ＵＮ
ＣＧ＝ｅ　Ｎ－ｅ　ＮＣ′ （ｅ　Ｎ）－

ｑ
１－ｑ

Ｃ′ （ｅ　Ｎ），且
ｄＵＮ

ＣＧ

ｄｑ
＜０。

对出事企业的处罚越大，潜在腐败空间越小。为了反腐 败，中 央 会 对 出

事企业严厉处罚。事后不合规企业不出事的概率越大，两任务的激励冲突越

大，越难激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就会降低对招商这一任务的激励。此时地

方政府努力下降，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中央政府收益减少。

假设努力的成本函数为αｅ３＋βｅ
２，其中α≥０和β＞０，我们发现，地方政

府收益先随着ｑ增大，而后减少，背后的原因在于：当ｑ很小时，地方对于

中央的信息优势很小，随着ｑ增大，信息优势变大，地方政府收益增大，不

过中央政府会降低对地方政府努力的激励；当ｑ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很弱，地方政府努力很小，地方政府收益也会降低。当

ｑ＞ｑ时，中央政府会放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不存在无腐败均衡。

３０ 上标Ｎ 表示无腐败均衡。关于ｑ的表达式因篇幅所限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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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无腐败均衡的特点。因为两任务的激励冲突，中央政府 为 激 励

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为此必须反腐败，并降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

励，这就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却避免了不合规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

（四）均衡选择

在腐败均衡中，地方政府通过不合规企业的审批，中央政府收益为：

ＵＣ
ＣＧ＝ｅ　Ｃ－ｅ　ＣＣ′ （ｅ　Ｃ）－ｅ　ＣＬ＊． （７）

在无腐败均衡中，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的审批，中央政府收益为：

ＵＮ
ＣＧ＝ｅ　Ｎ－ｅ　ＮＣ′ （ｅ　Ｎ）－

ｑ
１－ｑ

Ｃ′ （ｅ　Ｎ）（０＜ｑ＜ｑ）． （８）

通过这两个收益函数的比较，中央政府决定均衡的选择。３１腐败均衡避免

了两任务的激励冲突，经济增长较快，但是中央政府要承担负外部性的损失；

无腐败均衡的好 处 是 避 免 了 负 外 部 性 损 失，但 是 会 形 成 两 任 务 的 激 励 冲 突，

经济增长较慢。腐败均衡事后效率低于无腐败均衡，但是事前效率可能高于

无腐败均衡。下面我们主要关心负外部性π和不合规企业出事概率ｑ这两个

参数如何影响中央政府的均衡选择以及经济增长速度。

命题５：当０＜ｑ＜ｑ时，如果π＞π１，无腐败均衡出现，反之则腐败均衡

出现。无腐败均衡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即ｅ　Ｎ＜ｅ　Ｃ。

随着负外部性越来越大，中央政府会逐渐偏好无腐败均衡，对出 事 企 业

进行严厉处罚，并进行反腐败，降低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此时经济

增长速度也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一方面源于中央政府通过调整

工资结构以降低发展经济的激励强度，另一方面源于反腐败降低了地方发展

经济的积极性 （例如懒政怠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负外部性累积的越来越多，如环 境 污 染 等，而 且

随着民众收入的提高，也越来越重视负外部性问题，此时可以认为负外部性

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３２那么，我们的模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发展

初期出现了腐败均衡，形成了高增长、多事故、腐败 （政企合谋）严 重、强

化ＧＤＰ考核、问责弱、违规企业较多等现象。在经济较发达时期，中央会选

择无腐败均衡，形成低增长、少事故、弱化ＧＤＰ考核、反腐败、问责强、违

３１ 因为中央选择的结果，或者是激励 地 方 政 府 通 过 不 合 规 企 业，或 者 是 激 励 地 方 政 府 否 决 不 合 规 企

业，我们只要分别比较这两种情况下中央收益的相对大小，即可决定中央的最优选择。这两种 情 况 就

分别对应于本文中的腐败均衡和无腐败均衡，因此中央可以通过比较这两个均衡收益的相对大小决 定

均衡的选择。
３２ 以环境污染为例，环境污染排放物会逐渐累 积 （范 庆 泉 等，２０１６），而 且 随 着 民 众 收 入 的 提 高，民

众会提高对清洁环境的偏好 （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１；Ｌｉｅｂ，２００４），这些都导致环境污染 的 危

害或者风险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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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企业较少等现象。上述模型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表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中央政府当前强力推行反腐败，以及为什么把环境污染等指标纳入官员考核

中，而且对违规企业惩罚越来越严厉。

表１　不同阶段对应的均衡结果

宏观表现 官员治理 企业

经济发展初期
高 增 长、多 事 故、政

企合谋

ＧＤＰ考 核 为 主，问 责 弱、

反腐少

违规 企 业 较 多，惩 罚

较弱

经济较发达时期
低 增 长、少 事 故、政

企分治

ＧＤＰ 与 其 他 指 标 并 重、

问责强、严厉反腐

违规 企 业 较 少，惩 罚

较强

我们分析不合规企业不出事概率ｑ对均衡选择的影响。在ｑ＜ｑ＜１的情

况下，两个任务的激励冲突非常大，不存在无腐败均衡。在０＜ｑ＜ｑ范围内，

随着ｑ变小，无腐败均衡中两个任务的激励冲突变小，中央政府的收益变大。

而在腐败均衡中，当ｆＣ＝０时，中央政府收益与ｑ无关，这时候ｑ越小，中

央政府越偏好于无腐败均衡；当ｆＣ＝ｒ时，随着ｑ变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

信息劣势降低，中央政府收益上升，这时候我们无法确切得出哪种均衡会出

现，结果依赖于分布函数Ｇ （·）以及成本函数。

当我们假设分布函数是均 匀 分 布 以 及Ｃ （ｅ）＝ｅ２／２时，腐 败 均 衡 时 中

央政府的收益函数变成：ＵＣＣＧ＝ｅ－ｅ２－ｅＬ＊；无 腐 败 均 衡 时 中 央 政 府 的 收 益

函数变成：ＵＮＣ
ＣＧ＝ｅ－ｅ２－ｅ

ｑ
１－ｑ

，（０＜ｑ＜ｑ＝１／２）。可见，二者的相 对 大小

取决于Ｌ＊ 和
ｑ
１－ｑ

的相 对 大 小。当ｆＣ＝ｒ时，通 过 简 单 计 算 可 知，如 果ｑ＞

ｍａｘ　０，λ
ｒ＋π
２λｒ

－
１
２λｒ

（π－λｒ）２＋
４λｒ
１－λ槡｛ ｝，腐败均衡被选择；反之，无腐败均

衡被选择 （图４）。此时，ｑ越小，中 央 政 府 越 偏 好 于 无 腐 败 均 衡，因 为 无 腐

败均衡中两任务激励冲突造成的激励损失，低于腐败均衡中信息不对称造成

的损失。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的出现，中央可以利用多 种 新 兴

手段获取地方信息 （如自然资源部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获得地方土地违法信息，

生态环境部利用新技术获取地方环境数据），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

下降，因此中央会越来越偏好无腐败均衡，这与我们对负外部性的分析结果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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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λ＝０．８，０＜ｑ＜０．５，３＜π＜１０）

图４　均衡选择

三、拓展

（一）有成本的反腐

之前我们假设中央反腐败不需要额外成本，以此来考察中央是否反腐败。
但是，现实中，反腐败显然是有成本的，为此我们模型化为：中央政 府 需 要

付出反腐成 本φ （ｂ），它 与 潜 在 腐 败 大 小ｂ正 相 关，即φ′ （ｂ）＞０。同 时，
为了简便，我们仍然假设中央政 府 在 付 出 反 腐 成 本 后，通 过 反 腐 败 机 构 （纪

委和公检法部门）可以１００％的概率清除腐败。
如果反腐败有成本，显然不会影响腐败均衡部分的分析。对于无 腐 败 均

衡，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变成ＵＶＣＧ＝ｅ （１－ｗ１）－ （１－ｅ）ｗ３－φ （ｂ），其

中ｂ为潜在的腐败大小。显然，中央仍然会最大化对出事企业的处罚。因为

处罚越大，潜在贿赂值越小，中央政府反腐败付出的成本越低。接下来分析

得到的结果与命题４仍然相同。
在均衡结果的比较分析中，腐败均衡与无腐败均衡之间的主要权衡仍然

成立。可以证明，只要反腐败成本不是很大，即φ （ｂ）＜
ｑ
１－ｑ

ｅ　ＮＣ″ （ｅ　Ｎ）－

ｑ
１－ｑ

Ｃ′ （ｅ　Ｎ）３３，命题５仍然成立。

（二）高薪养廉的反腐方式

现实中，中央政府的反腐败方式有两种，或者由纪委和公检法查处腐败，

３３ 为使ｅＣ″ （ｅ）－Ｃ′ （ｅ）＞０，一个必要条件为：Ｃ （·）＞０，且Ｃ′ （０）＝０。感谢审稿人提醒我

们关注不等式成立的参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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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高薪养廉，前者可以认为是 “大棒”式反腐，后者是 “胡萝卜”式反腐。
如果把反腐败方式由 “大棒”改为 “胡萝卜”，模型结果会有什么变化呢？

在腐败均衡时，结果显然是一样的。而在无腐败均衡时，中 央 政 府 仍 然

会选择激励地方否决不合规企业，为此必须高薪养廉，即让地方政府从不腐

败中得到的收益要高于腐败收益。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审批企业申请时，否

决不合规企业只得到０，通过不合规企业则得到ｒ－ （１－ｑ）ｆ。那么不合规

企业会拿出ｂ＝λ （ｒ－ （１－ｑ）ｆ）来贿赂地方政府，λ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谈

判力。地方政府否决不合规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ｗ３≥ｑｗ１＋ （１－ｑ）ｗ２＋

λ （ｒ－ （１－ｑ）ｆ）。通过计算我们发现，无 腐 败 均 衡 的 性 质 仍 然 保 持 不 变，
只是中央政府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成本。在均衡结果的比较分析中，腐败均

衡与无腐败均衡之间的主要权衡仍然成立。

四、结　　论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加强 了 环 保

领域的严厉问 责，调 低 了 对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的 预 期，中 国 经 济 进 入 了 新 常 态。
如何理解这种新时代的重大变化？我们从官员激励的角度出发，通过一个简

单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层代理模型，构造了两个均衡，为理解十

八大前后的变化提供了一种经济学解释。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

于不合规技术的负外部性不大，为了提高官员的努力水平，会形成一个腐败

均衡：高腐败、高增长、多事故和弱问责。在经济较发达时 期，由 于 不 合 规

技术的负外部性较大，中央政府会迫使地方政府加强对企业的管制并打击腐

败，这导致了另一个均衡：无腐败、低增长、无事 故 和 强 问 责。此 外，随 着

信息不对称程度变小，中央政府会更偏好无腐败均衡。我们的模型还从一个

角度解释了懒政怠政的出现。本文为我们理解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以及建立

健全反腐败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学视角。当然，要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腐败现

象和反腐败政策，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视角。
考虑到很多发展 中 国 家 在 快 速 的 经 济 增 长 过 程 中 都 曾 经 历 了 环 境 污 染、

生产安全、食品安全、腐败等各种事故，并且在迈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

政府进一步加强了管制和反腐败，因此本文的模型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的高增

长和多事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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